
汕头大学运动队学生管理办法 

汕大发[2010]50 号 

为加强对我校运动队学生的管理，激励运动员刻苦学习、顽强拼搏，为校争光，

让优秀运动员学生既能在学校顺利完成学业，又能进行正常的运动训练和比赛，参

考《关于印发我省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项目布点和管理办法的通知》（粤高教教

[1997]52 号文件）精神，特制定如下管理办法。 

一、本管理办法适用范围 

1、高水平运动员：按教育部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办法，汕头大学正式录取的考生。 

2、体育特长生：汕头大学正式录取的入学校后被选入学校运动队的学生。 

二、组织领导 

1、学校成立高水平运动队领导小组，组长由主管体育工作的学校领导担任，成

员包括教务处、学生处、纪检部门和体育部的负责同志。 

2、领导小组负责指导、监督高水平运动员的招生、选拔工作，并对运动队学生

的思想、教学、训练、学籍、后勤等方面进行协调和管理。 

三、教学管理 

（一）体育特长生的教学、学籍管理规定 

1、体育部根据竞赛任务组织运动员的选拔、训练和比赛。入选运动队的学生享

受体育特长生的权利和待遇。 

2、体育特长生有训练、比赛任务的学期，免修公共体育课，其成绩由教练员根

据队员训练、比赛的表现进行评定和登记。本学期内有 2 门课程考核成绩在 50 分以

上（含 50 分）即可获得该课程学分。 

3、体育部根据竞赛任务需要，向运动员所在院（系）统一办理请假手续，并同

时送交教务处备案。请假期间的考试以作业形式评定成绩。 

4、运动员名单由教练员提供，经竞赛负责人审核，体育部主管领导签字后，报

教务处备案并由教务处通知到学院，方能进行学籍成绩记载。 

5、选入运动队的体育特长生，仅在正式参加训练的学期内按照以上规定执行；

体育特长生无论何种原因，从离、退队之日起不再执行以上规定。  

（二）高水平运动员的教学、学籍管理规定： 

1、高水平运动员学制为五年。 

2、高水平运动员必须保持正常训练，免修公共体育课。其学分由运动训练课学

分取代，每学期的运动训练课学分为 0.4 学分。取得运动训练课学分的运动员，综

合测评享有普通学生同等权利。 

3、为保证训练和比赛，高水平运动员每学期所修学分须经体育部审核批准。 

4、高水平运动员的运动训练课成绩，由教练员根据运动员日常训练出勤情况以

及训练态度、效果进行评定和登记。  

5、高水平运动员学生必须保证文化课的学习，不得无故缺课。体育部根据竞赛

任务的需要向运动员所在院（系）统一办理请假手续，由主管校领导签字后送各学

院以及教务处备案。请假时间超过两周的学期，本学期相关课程的考试以作业形式

评定成绩。 



6、高水平运动员必须通过汕头大学 ELC F 级英语等级考试，并取得其所在学院

规定必须完成的最低学分标准才能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7、高水平运动员每学期考试成绩 40 分以上（含 40 分）即可获得该课程学分。 

8、高水平运动员在校期间必须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凡受到警告（含警告）

以上行政处分者，一学年内暂时取消该生高水平运动员资格；情节严重经教育无效

者，由体育部、学生所在学院及学生处会签意见后，报请学校高水平运动队领导小

组批准，取消该生高水平运动员资格。 

9、高水平运动员除伤病等身体原因外，因其他原因造成的无法继续参加训练和

比赛的，由所在队主教练提出书面意见，经学校高水平运动队领导小组批准，可取

消该生高水平运动员资格。 

10、凡被取消高水平运动员资格的学生，由体育部提请学校批准，作退学处理。 

四、训练、竞赛管理 

1、所有运动员应发扬刻苦训练，顽强拼搏的精神，树立学校荣誉高于一切的思

想。尊重教练，尊重队友，团结一致。服从体育部以及教练员的安排和管理，高质

量地完成训练、比赛任务。 

2、各运动队的训练周期和时间由体育部统一制定，集训周期内每次训练课时间

不得少于 120 分钟。 

3、严格考勤制度。病假（提供校医室证明）、事假（提交书面假条）经教练员

同意后方能准假，否则按旷课处理。训练课迟到、早退超过二次的按一次旷课处理。

每月旷课超过二次，扣除当月训练补贴。各队教练员每月底（30 日）前、有比赛任

务的则在赛后一周内将考勤登记表送交竞赛训练组。 

4、建立高水平运动队学生训练、比赛档案。作为各运动队学生业绩评定的依据。 

五、奖励 

（一）奖项 

1、名次奖：按运动员参加比赛所获得的名次，分别给予相对应的单项和团体奖

励，具体标准如下： 

 

单项奖励标准（人）（单位：元） 

  破记录 金牌 银牌 铜牌 

全国比赛 8000 3200 2400 1200 

省级比赛 4000 2400 1200 900 

（注：国际比赛中取得良好成绩的运动员，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奖励。） 

①、全国比赛：指全国大学生以上等级的综合性运动会或单项比赛（全国大学

生单项比赛只奖励前三名）。 

②、省级比赛：指省大学生运动会。 

③、广东省大学生单项比赛只奖励前三名，并按省级比赛的 30%计。 

④、广东省大学生运动会每获得 1 分，奖励 100 元。 

⑤、集体项目主力队员（以上场人数加 1 人为标准）按单项标准奖励，其他队

员按单项标准的 50%奖励。 

2、运动员获得运动健将等级奖励（本条例适用于田径和游泳项目） 

凡在省级以上比赛中达到运动健将标准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0 元。 



3、体育道德风尚奖。凡在全国或省大学生运动会中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运动

员每人奖励 50 元，运动队每人奖励 50 元。 

（二）执行办法 

有关奖金的具体分配方案，由各运动队的主教练、教练一起根据各运动员的运

动成绩、比赛情况和平时训练表现进行综合评定，并将结果上报体育部审批，最后

奖金由体育部统筹分配。 

六、高水平运动员的学费管理 

高水平运动员入学第一学年提供与学费相等的奖学金。从第二学年起奖学金金

额与竞赛成绩挂钩，具体办法如下： 

1、凡在省级以上综合性比赛或单项比赛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提供与当年应交

学费全额相等的奖学金。 

2、凡在以上比赛中获得 4-6 名的，提供相当于当年应交学费全额 50%的奖学金。 

3、凡在以上比赛中获得 7-8 名的，提供相当于当年应交学费全额 30%的奖学金。 

4、凡在上一年度没有取得运动成绩的运动员，下一学年不提供奖学金。 

5、获得奖学金的运动员名单由体育部提供给教务处备案、并交财务处批准、执

行。 

七、以上管理办法由汕头大学体育部、教务处负责解释。 

 


